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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JDD01-2023-0006

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建政办函〔2023〕58 号

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建德市户籍制度改革暂行规定的通知

各镇、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建德市户籍制度改革暂行规定》已经市政府研究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12月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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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德市户籍制度改革暂行规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，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高质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

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3〕41 号）和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杭政办函〔2023〕33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暂行规定。

一、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

（一）规范居住登记。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，在我市居住的，

应当按照《浙江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》等规定主动申报居住

登记。居住地址发生变动的，应当主动办理变更登记。离开居住

地的，应当主动申报注销居住登记。登记的居住信息，按照规定

可以作为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时确认落户地、居住年限等办理条件

的依据。

（二）落实居住落户。在我市城镇地区经常居住，有合法稳

定住所（含租赁，下同）的，可以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

（三）深化居住证制度。在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，符合有合

法稳定就业、合法稳定住所、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，可以按规定

申领居住证。

二、全面放开放宽城镇地区落户限制

（一）放开人才落户。实行宽松便捷的人才落户政策。具有

大专及以上高等学历或者符合有关职能部门规定条件的各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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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，可以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落户住址可以从本人及其直系亲属

的城镇地区合法稳定住所、城镇地区家庭户亲友处、单位集体户、

当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集体户等其他集体户中选择确定。

（二）放宽投靠落户。放宽城镇地区投靠落户条件。投靠有

合法稳定住所成年子女的，取消对父母的年龄限制；投靠有合法

稳定住所父母的，放宽至未婚子女。放宽《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

管理规定》中市内迁入的投靠对象范围，被投靠人是城镇地区家

庭户户主的，投靠对象放宽至户主的直系亲属、配偶、配偶的直

系亲属、子女的配偶。

（三）放宽有合法稳定住所落户。放宽城镇地区有合法稳定

住所落户条件，实际居住在我市城镇地区租赁房屋满 6个月并取

得居住证的，可以申请登记常住户口。

（四）放宽有合法稳定就业落户。放宽有合法稳定就业落户

条件，在我市就业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六个月的，可以申请登记

常住户口。

（五）实行居住证转户籍制度。在本市居住取得居住证后满

一年的，可准予户籍落户。

（六）实行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。实行社会保险缴纳年限

同城化累计互认，来我市就业并已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

续手续的，在申请登记常住户口时，其长三角城市群内的社会保

险缴纳年限可以合并计算。推行居住年限互认，在长三角城市群

内开展居住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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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、

优化户口迁移政策、服务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，强化配套政策实

施，深化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，确保各项措施落地

见效，并做好新旧政策措施衔接工作。

（二）优化资源配置。加强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，统筹考

虑常住人口规模和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等因素。相关部门要在就业

创业、义务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保障、住房保障、养老服务等

方面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力度，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。

（三）强化合力推进。各单位要分工负责、通力合作。要结

合我市产业发展需要，畅通技能人才落户通道；要统筹各业务部

门信息资源，积极推进跨部门、跨地区信息整合和共享；公安部

门具体负责落户政策执行和办理工作。

本意见自 2024 年 1 月 10 日起施行，由市公安局负责牵头组

织实施。前发文件与本意见内容不一致的，以本意见为准；本意

见未涉及事项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现行相应政策办理。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纪委，市人武部，市各群众团体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市各民主党派。

建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8 日印发


